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

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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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

　　为进一步明确本市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,根据

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９〕３３号)和本市关于推

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,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,通过改革形成与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、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划分模式,为本市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

输体系、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、完善交通运输建设提供有力

保障.

二、主要内容

按照中央改革总体要求和本市交通运输工作的特点,分建设

和维护、运营、管理两个类别,分别划分公路、城市道路、水路、公共

交通、铁路、民航、邮政等七个方面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

(一)公路

政府还贷高速公路、免费高速公路(除浦东新区以外段)、普通

国道(除浦东新区以外段)、市管省道(除浦东新区以外段)、郊区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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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江越江桥隧等建设事项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

承担支出责任.免费高速公路(浦东新区段),普通国省道(浦东新

区段),郊区快速路和区管省道、县道、乡村道等建设事项,为区级

财政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政府还贷高速公路、免费高速公路(除浦东新区以外段)、普通

国省道(除浦东新区以外段)、黄浦江越江桥隧和其他明确由市级

承担管理养护责任设施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级财政事

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.免费高速公路(浦东新区段),普通国省

道(浦东新区段)和县道、乡村道等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区

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(二)城市道路

中心城区(外环线以内)的黄浦江越江桥隧等建设事项为市级

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.中心城区城市快速路(除浦东新

区以外段)、苏州河桥梁等建设事项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

市、区两级承担支出责任.城市快速路(中心城区以外、浦东新区

段)、城市道路(主干路、次干路和支路)等建设事项,为区级财政事

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中心城区(外环线以内)的黄浦江越江桥隧、城市快速路(除浦

东新区以外段)、苏州河桥梁、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(虹桥核心

区、除浦东新区以外段的中心城区)及其他明确由市级承担管理养

护责任设施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

担支出责任.城市快速路(浦东新区段)、城市道路、城市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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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标线(浦东新区段、除中心城区及虹桥核心区以外段)的维护、

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(三)水路

本市内河高等级航道及公共锚地、通航建筑物、航道整治建筑

物、水上服务区、航道管理站房、航道信息化附属设施、导助航设施

等建设事项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共同承担支出

责任.其余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本市公共航道、公共锚地、通航建筑物、航道整治建筑物、水上

服务区等设施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

承担支出责任.航道管理站房、航道信息化附属设施、导助航设施

等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

承担支出责任.

(四)公共交通

除浦东新区以外的中心城区地面公交、公交场站、黄浦江对江

轮渡的建设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责任.本

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(含企业)

承担支出责任.其余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

责任.

除浦东新区以外的中心城区及跨区地面公交线路、黄浦江对

江轮渡、磁浮线等设施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级财政事

权,由市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责任.推进本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

战略的配套措施(含新能源公交车推广、冷僻线路运营等),轨道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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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设施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,崇明三岛水上客运运营等事项,为市与

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责任.其余事项

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责任.

(五)铁路

市域铁路的建设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、区两级(含企

业)承担支出责任.

市域铁路的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事项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

由市、区两级承担支出责任.铁路沿线(红线外)环境污染治理和

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,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(六)民航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运输机场建设规划、通用机场布局和建设

规划、相关审批事项及建设、维护、运营、管理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

施(中央在沪单位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所有的通用机场除外),为

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(含企业)承担支出责任.

(七)邮政

本市邮政、快递安全监管、行业履职能力建设等事项,为市级

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.

本市邮政普遍服务、特殊服务和快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的建

设和维护、运营、管理以及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事项,为区级财政

事权,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.

对交通运输领域上述七个方面中其他未列事项,可根据本市改革

发展总体要求和事项隶属关系,确定市与区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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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配套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,根据本方

案细化实化改革任务和举措,强化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的督查和

评估;要认真执行相关政策,履行好提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

职责,确保改革顺利实施.

(二)落实责任保障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,按照规定做好预算安排和投

资计划,切实落实支出责任.对属于区级财政事权的,原则上由区

级政府自行安排,确保区级承担的支出责任落实到位.

(三)协同推进改革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本市交通运输领域财

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,与交通运输领域现有重大改革有机

衔接、整体推进、务求实效,形成良性互动、协同推进的局面.要完

善预算管理制度,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,盘活存量资金,优化支

出结构,着力提高交通运输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.

(四)完善配套制度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在全面系统梳理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

方面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,抓紧修订相关管理制度,推动完

善相关法规、规章,逐步实现本市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划分的法制化、规范化.

本方案自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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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２月８日印发


